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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進修辦法 

90.09.05 行政會議通過 

90年 10月 26日 九十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校務會議通過 

111年 4月 28日 110學年度第 2學期第 2次校務會議審議通過 

                               

第一章  總  則  
 

第一條 為配合本校發展之需要，鼓勵教師進修、研究，提昇學術水準，充實師資陣容，增

進教學品質，特訂定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進修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教師，係指本校編制內專任教師，未依本辦法自行進修者，一經查明

視為違反聘約情節重大，並依規議處。 

第三條 進修學位以碩士以上學位為限，進修方式如下： 

        一、留職停薪：指經學校同意保留職務、停發薪給、年資停計、敘薪維持原職級之

進修方式。 

        二、帶職帶薪：指經學校同意以年資照計，敘薪維持原職級之身份，利用學期中授

課之餘所進行之方式。 

        三、進修方式變更：如特殊狀況須變更進修方式，應於每年五月一日前向人事室提

出申請並出具相關證明，由人事室轉請教評會審議，報請校長核定。申請變更

進修方式之員額將列入次一年度計算。 

 第四條 進修申請： 

        一、資歷核算以申請當年度七月三十一日為準。 

        二、凡欲申請進修之教師，應於每年三月十日起，向各科提出「教師進修計畫表」

（附表一），其中進修計畫應符合本辦法第一條之原則。 

       三、經核定之教師應於進修前簽妥學位進修契約書(如附件一、二)，否則視同無效。 

 第五條 進修審核程序如下： 

        一、初審：先經所屬各科教評會初審。參照申請人之「教師進修計畫表」(如附表一)，

進行審查後，將結果簽請人事室轉請教評會複審。 

        二、複審：教評會就各科所提進修教師名單，依下列事項彙整審查，報請校長核定。 

            (一)進修主題與學校整體發展目標相配合。 

            (二)教育部認可之學校。 

            (三)教學之需要。 

            (四)各科之名額限制。 

        三、進修資格核定：由教評會依審查結果排定申請人進修順序報請校長核定後，申

請人於七月三十一日前考取者依序進修。超過此期限者，一律取消其進修資格，

其缺額依序遞補。 

   第二章 留職停薪進修 

第六條 申請資格： 

       一、連續服務二年以上，並曾擔任一年以上行政主管。 

       二、連續服務二年以上，並曾擔任一年以上導師或協助行政工作有具體事實者。 

       三、連續服務四年以上之專任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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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條 名額：不得超過各科師資總數百分之十。 

第八條 進修期限： 

       一、博士學位進修年限以四年為限，必要時得申請延長一年。 

       二、碩士學位進修年限以二年為限，必要時得申請延長一年。 

     第三章 帶職帶薪進修  

第九條 申請資格： 

       一、連續服務二年以上，並曾擔任一年以上行政主管。 

       二、連續服務二年以上，並曾擔任一年以上導師或協助行政工作有具體事實者。 

       三、連續服務三年以上之專任教師。 

第十條 進修名額： 

        每學年由各科教評小組視發展需要、師資、課程等實際狀況提出進修初審名單，簽

請人事室轉請教評會複審，報請校長核定。惟帶職帶薪進修人數與留職停薪進修

人數合計，以不超過全校師資總數百分之十五為原則。 

第十一條 進修期限： 

         一、博士學位進修年限四年，超過此限者應至人事室修正進修期限。 

         二、碩士學位進修年限二年，超過此限者應至人事室修正進修期限。 

         三、進修教師未能如期畢業，須延長修業年限者，應至人事室修改契約書之進修

期限，則視同展延進修期限。 

第四章 進修相關規定 

第十二條 返校保證：教師進修具結遵照本辦法之規定，須有一名連帶保證人保證之，並依

進修方式填具本校教師帶職帶薪或留職停薪進修契約書。 

第十三條 進修義務： 

         一、進修期滿後，教師應立即返校服務，服務年限不得少於進修年限(含延長進修

期間)。 

         二、教師於進修期間，應每學期接受下列進修考核： 

             (一)應於每學期開學後一個月內向人事室提交在學證明備查。 

             (二)進修教師應於每年七月三十一日前提出該年度進修進度報告送人事室陳

校長核閱。。 

             (三)取得學位或完成進修，須於返校一個月內向人事室提出學位證明或結業

證明書備查。 

              (四)不得在校外從事任何與研究無關之兼職及工作行為，如有違反規定，視 

                  同違約。 

              (五)經核准帶職帶薪進修之教師，其教學、研究與服務等職務比照校內教師， 

                  應按規定參與重大會議與活動。 

           三、取得學位後，於履行服務義務未屆滿前，原則上不得再申請進修。 

 第十四條 違反罰則： 

          一、進修人員因故休、退學，應立即返校服務並停止一切進修權益。復學事宜由

教評會審議。 

          二、未完成進修即離職或未依規定返校服務或未滿服務期限即離職者，應繳回進

修期間之聘書，只發給進修前之離職證明書。另依簽署進修契約書給付違約

金。 

第十五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文件編號：140-32 

                                                  修訂日期：111/04/28 

附件一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帶職帶薪」進修契約書      

甲方：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乙方：                    

茲為教師進修事宜，依「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進修辦法」，雙方協議約定如下： 

一、甲方同意乙方於  學年度  學期至  學年度   學期止，以「帶職帶薪」方式，

赴        大學        研究所進修□博士或□碩士學位。  

二、乙方保證於申請進修期間內完成進修學位，如無法如期畢業時，應在期限屆滿二個月前

提出延長進修申請。未提出申請者，視為延長進修期限至實際畢業日止。 

三、乙方於取得進修學位或因故無法完成進修者，應立即向甲方所屬單位及人事室報告，不

得隱匿或延誤，如有違反依學校聘約及校內規章等規定辦理。 

四、乙方保證於取得進修學位後繼續在甲方擔任專任教師，且至少應達相對服務年限（即指

乙方攻讀進修學位之期間）。 

五、乙方在進修學位期間或取得進修學位後於在校相對服務年限內，主動辭職、依教師法被

解聘或不續聘者，均屬違反本契約行為。乙方除應繳回進修學位期間請領之學雜費補助

款(指甲方之配合款項或自籌款為限，不包括教育部補助款部分)及其法定利息外，更應

給付甲方未在校服務之違約金，並依當學期之全薪金額(包括本俸、學術研究加給及津貼)

為基準，未在校服務一學期應賠償全薪二個月(一學年則賠償全薪四個月)，以此累推。 

六、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由甲、乙雙方與保證人各執乙份，並自簽訂之日起生效。本契約書

如有爭訟，雙方同意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以下空白） 

    立契約書人 

甲方：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校     長：                 

         地     址：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砂崙湖 79 之 9 號 

     乙方： 

姓      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保證人： 

姓      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服務機關：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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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留職停薪」進修契約書      

甲方：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乙方：                    

茲為教師進修事宜，依「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教師進修辦法」，雙方協議約定如下： 

一、甲方同意乙方於  學年度  學期至  學年度   學期止，以「留職停薪」方式，

赴        大學        研究所進修□博士或□碩士學位。  

二、乙方保證於申請進修期間內完成進修學位，如無法如期畢業時，應在期限屆滿二個月前

提出延長進修申請。未提出申請者，視為延長進修期限至實際畢業日止。 

三、乙方於取得進修學位或因故無法完成進修者，應立即向甲方所屬單位及人事室報告，不

得隱匿或延誤，如有違反依學校聘約及校內規章等規定辦理。 

四、乙方保證於取得進修學位後繼續在甲方擔任專任教師，且至少應達相對服務年限（即指

乙方攻讀進修學位之期間）。 

五、乙方在進修學位期間或取得進修學位後於在校相對服務年限內，主動辭職、依教師法被

解聘或不續聘者，均屬違反本契約行為。乙方應給付甲方未在校服務之違約金，並依當

學期之全薪金額(包括本俸、學術研究加給及津貼)為基準，未在校服務一學期應賠償全

薪一個月(一學年則賠償全薪二個月)，以此累推。 

六、本契約書一式三份，由甲、乙雙方與保證人各執乙份，並自簽訂之日起生效。本契約書

如有爭訟，雙方同意以臺灣苗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以下空白） 

    立契約書人 

甲方：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校     長：                 

         地     址：苗栗縣後龍鎮溪洲里砂崙湖 79 之 9 號 

     乙方： 

姓      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保證人： 

姓      名：                  （簽章） 

         身分證字號：                 聯絡電話： 

                 戶籍地址：  

服務機關：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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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 

 

 

仁德醫護管理專科學校  學年度教師進修計畫表 

申 請 人 姓 名  申 請 時 間  

目 前 職 務  本校服務年資  

所 屬 科 別  主要任教科目  

進 修 種 類 □碩士     □博士   
進修學校及系

所 
 

進 修 主 題   進 修 方 式  □留職停薪   □帶職帶薪 

進 修 期 間  自       年       月       日 至       年       月       日 

預期進修成果：（如：配合學校發展、提昇教學品質、個人專業成長．．．等，本表不敷填寫者

請自行繕寫浮貼） 

科教評會議決議  教 務 處 審查意見  

校教評會議決議  人 事 室  

校 長 核 示  


